
池医保秘〔202 3〕38号

转发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

若干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九华山风景区社会保障局、

发展规划处：

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， 现将《安徽省

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

价格管理若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3〕16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？ 并提出如下要求， 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 市场调节价管理的项目。 主要为价格放开项目、 特需

医疗服务项目、 试行期内新增价格项目。 其中试行期内新增价

格项目主要包括《池州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》（ 2 022版）

中新增医疗服务项目、 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、 除价格放开和特

需医疗服务项目之外《目录》中其他价格标识为 “

A
”

的项目、

后续上级部门下发的新增价格项目。

二、 市场调节价管理项目价格备案程序。 一是特需医疗服

务项目、 试行期内新增价格项目的市场调节价， 接受市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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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局指导， 价格放开项目不纳入指导范围 。
二是全市公立医疗

机构填写《市场调节价备案表》、 《成本测算表》， 市属公立

医疗机构报市医保局备案， 县（区）公立医疗机构报辖区医保

局，辖区医保局审核汇总后报市医保局备案 。 三是市医疗保障

局每季度集中函复备案登记情况 。 四是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应参

照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？ 制定卷宗， 内部存档备查？ 并

对卷宗的真实性、 合法性负责。 五是联动制定政府指导价 。 试

行期内新增价格项目在省级部门制定政府指导价后， 我市联动

制定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指导价， 不再接受申报正式价格 。

三、 市场调节价管理项目价格实行年度监测。 公立医疗机

构应严格控制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项目和费用所占比例， 均不

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%。各公立医疗机构于6月30日前报送

2021、 2022年《市场调节价监测表》 。

各公立医疗机构于每年3月底填报上年度《市场调节价监

测表》， 市属公立医疗机构直接报市医保局备案， 县（区）公

立医疗机构经辖区医保局审核汇总后报市医保局备案。

本通知自2023年5月1日起执行。 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

不 一 致的？ 以本通知为准。 今后国家和省出台有关新规定的，

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成本测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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